不动产顺位抵押申请书

东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：

抵押人位于                 的不动产，不动产权属证书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房屋建筑面积       平方米，土地面积       平方米，已于    年    月    日抵押给    
             银行，抵押期限：自      年    月 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抵押不动产评估（协商）价值     万元，设定抵押权利价值     万元，《不动产登记证明》号                。

现经顺位抵押权人、抵押人共同对以上不动产价值进行确认，确认价值为      万元，减去该不动产设定的上述抵押担保数额后，余额为      万元,经抵押人、顺位抵押权人协商同意,以余额再次设定抵押，为               向                   银行贷款      万元提供担保，抵押期限：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月
    日止，现申请办理余额顺位抵押登记。抵押顺位为第    顺位。抵押权实现时，以抵押顺位先后实现债权，在先顺位抵押权实现后，次顺位抵押权方可顺位实现抵押权。
特此申请，请予办理。
抵押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人（盖章）：
顺位抵押权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